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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报告（附页） 

纠正及纠正措施验证报告 

项     数 

共  项 第   项 

原因分析（针对本项不符合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由于标准宣贯学习不到位，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识别法律法规时的出现了遗漏，从而导致了此次不

符合的发生。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2月 2日 

纠正（为消除本项不符合所采取的措施）：                                          

  已将法律法规标准重新进行识别，并增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6〕9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2月 2日 

纠正措施或纠正措施计划（为消除本次不符合产生的根本原因所采取的措施或措施计划）： 

1. 重新对组织的合规义务进行识别更新，并体现在《诚信法律法规识别表》内。 

2. 重新组织办公室相关人员进行法律法规的宣贯和培训。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2022 年 12月 2日 

总经理/管理者代表意见： 

同意整改 

 

 

签字：               2022年 12月 2日  

纠正及纠正措施实施记录（证据附件） 

 

 

 

责任部门负责人签字：               2022年 12月 2日      

对纠正及纠正措施实施情况的验证(对所采取的纠正及纠正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评审，评审其结果能

否有效防止类似的不合格再发生)： 

1、2022 年 12 月 2 日提供了培训见证材料，培训措施验证有效。 

2、2022 年 12 月 2 日提供了更新后的《诚信法律法规识别表》，整改措施有效。 

 

 

受审核方代表签字：              2022 年 12月 2日 

注：此表由受审核方填写后与纠正或纠正措施实施效果的证实材料一并报送审核组长。 



诚信法律法规识别表
序号 法律法规及标准名称 实施时间 适用的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021 年 1 月 1日
第七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五百条、第五百零一条、

第五百零九条第二款、第五百五十八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4 年 7 月 1日 第五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2019 年 1 月 1日 第十五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983 年 3 月 1日 第五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 年 1 月 1日 第八十条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3 年 9 月 1日 第二十条

7 征信业管理条例 2013 年 3 月 15 日 全文

8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2014 年 10 月 1 日 全文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8 年 5 月 1日 全文

10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2020 年 1 月 1日 第七章七十二条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 1988 年 7 月 1日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2022 年 3 月 1日 全文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2015 年 3 月 1日 第六十三条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2012 年 2 月 1日 第四十二条、第七十八条

15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2020 年 9 月 1日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1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6 年 12 月 23 日 全文

17

编制人：陈其川 审批：陈辉 时间：2022 年 12 月 2 日



QR-7.2-04                    培训登记表             No: 
培训课程 外部审核不符合项培训 培训日期 2022年 12 月 2日 

培训地点 

 

会议室 培训人 陈其川 

考核方式 提问评价 考核人 陈其川 

培训方式  集中学习 记录人 陈辉 

序 

 

姓名 部门/岗位 考核合格 培训有效 备注 

1.  办公室 陈其川 ■是□否 ■是□否  

2.  供销部 陈其泽 ■是□否 ■是□否  

3.  生产部 杨世樟 ■是□否 ■是□否  

4.  技质部 冯周盛 ■是□否 ■是□否  

5.  总经理 陈辉 ■是□否 ■是□否  

6.  财务部 陈辉 ■是□否 ■是□否  

7.  车间一 陈英红 ■是□否 ■是□否  

8.  车间二 陈龙 ■是□否 ■是□否  

9.  仓库 周利娇 ■是□否 ■是□否  

10.       

11.       

培训内容摘要：    

1、对法律法规标准重新进行识别，并增加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

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9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 

2、重新组织学习了 GB/T31950-2015标准中 7.2.5.3条款。 

培训结果评价： 

对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有所增加，经过口头考核，验证此次培训培训有效。 

 

 

                                                考核人：               

 


